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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地产       公告编号：2011-006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重大协议的公告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项目土地预审告知单》【朝发改

投资告知函（2010）5 号】和《关于朝阳区孙河乡康营组团定向安置房西区项目

建设用地规划征求意见函》【朝发改投资函（2020）11 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朝阳分局《关于朝阳区孙河乡康营组团定向安置房四期方案技术审查意见》【规

朝文（2010）115 号】以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请北京市政府的《关于朝阳区孙

河乡农民安置房规划方案的请示》【市规文（2010）1452 号】，北京市孙河农工

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孙河农工商”）拟建设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组团定

向安置房西区项目（又称“孙河乡康营组团定向安置房四期” 项目），协助政府

解决当地村民拆迁安置问题。 

为加快推进该项目建设，孙河农工商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与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天成”）签订了《孙河家园

四期委托代建协议》，孙河农工商委托万方天成代理建设孙河家园（暂定名）四

期中约 40.3 万平米的安置用房及配套设施。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项目中的住

宅房屋、商业用房、地下室及其他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全部交付给孙河农工商，

孙河农工商按照人民币 3800 元每建筑平米（全部费用，已包含孙河农工商向万

方天成应支付的 3%建设管理费）向万方天成支付。具体面积以万方天成完工交

付孙河农工商并经房管部门测绘后面积结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关于重大合同的指引，由于本次

协议的总金额预计约为 15 亿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 亿元，因此对本次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要提示 

康营居住组团安置项目用地分为东西两区共四期实施，其中东区为第一至三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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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西区为第四期。康营组团定向安置房西区项目暂定名为“孙河家园”。 

鉴于康营居住组团安置西区项目尚未取得全部规划审批手续，因此自《孙河

家园四期委托代建协议》签订后，孙河农工商委托万方天成代为办理从项目立项

到项目竣工备案完成的相关手续。 

1、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后生

效。 

2、协议的履行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完毕

后终止。  

3、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鉴于康营居住组团安置西区项目完工

后由政府出资回购，因此本协议不存在重大风险，但由于该项目尚未取得全部规

划审批及立项手续，本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协议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5、本协议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协议委托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市孙河农工商联合公司（集体所有制） 

注册资本：1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骆振俊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西店村南 

经营范围：农业，工业，商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服务，组织，加工，制造，

销售，劳务服务，承办生活消费品市场（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委托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协议受托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万方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100 万元，其中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09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99.8%，自然人蔡宏炜出资 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0.2%。 

法定代表人：张晖 

注册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 6 号楼 1 幢 5A-295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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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孙河农工商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购

销关系的情况。 

4、履约能力：孙河农工商系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政府下属企业，本次安置

房建设系政府行为，只要康营居住组团安置西区项目规划获得政府批准，且孙河

农工商获得政府开发授权，就不存在不能履约的情况。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委托事项 

孙河农工商委托万方天成代理建设孙河家园，即从项目立项到项目竣工备案

完成和项目的部分建设工作。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孙河家园（暂定名）； 

2、项目性质：普通住宅及商业配套； 

3、项目设计标准：混泥土板式结构，一般装修标准（以孙河农工商最终设

计方案为准）; 

4、项目占地：项目总用地面积 16.0586 公顷； 

5、项目规划：暂定容积率约 1.96，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40.3 万平米，以孙河

农工商确认后方案图为准； 

6、项目建设范围包括：孙河家园小区内板式普通住宅、公共配套、商业配

套，其中包括：项目主体结构、普通住宅标准初装修、小区道路、给水、排污、

供电、通讯、供热、燃气、绿化、安房监控等小市政配套，并与大市政对接；验

收达到备案标准和示范小区标准。 

7、项目建设期限：总建设工期为 18 个月，开工日期以孙河农工商实际通知

为准。 

（三）代建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 

1、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项目中的住宅房屋、商业用房、地下室及其他建

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必须全部交付给孙河农工商。万方天成代建代理费用，孙河农

工商按照人民币 3800 元每建筑平米（全部费用，已包含孙河农工商向万方天成

应支付的 3%建设管理费）向万方天成支付。具体面积以万方天成完工交付孙河

农工商并经房管部门测绘后面积结算。 



 4 

2、建设费用如万方天成牵头引资成功或政府出资获得批准，孙河农工商同

意按照工程进度拨付给万方天成代建代理费用。 

3、代建代理费用支付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完成到封顶时支付至总额的

70%；装修完成再支付 20%；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后支付 5%；留 5%做质保金，两

年内一次结清。 

（四）违约责任 

1、协议双方不得单方终止或不履行本协议，否则将视同于违约。由违约方

向对方支付合同标的额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 

2、万方天成不能按协议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的，给孙河农工商造成的损失由

万方天成负责赔偿。 

（五）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时间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后生效，签订和生效的时间

为 2011 年 3 月 14 日。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万方天成所代建的项目为安置用房及配套设施，符合十二五规划中提出

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也符合当前公司发展的战略侧重点，该协议如顺利执行，

在竣工结算后，预计给公司带来约 4400 万元左右的税前利润。 

鉴于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采取政府预拨款和按进度付款的模式，因此，公司无

需为该项目的建设垫付大量资金，不会在资金上给公司带来压力。 

预计项目完成在 2013 年，因此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

大影响。 

本协议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项目土地预审告知单》【朝发改投

资告知函（2010）5 号】 

2、北京市朝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朝阳区孙河乡康营组团定向安置 

房西区项目建设用地规划征求意见函》【朝发改投资函（2020）11 号】 

3、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朝阳分局《关于朝阳区孙河乡康营组团定向安置房四   

期方案技术审查意见》【规朝文（2010）1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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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请北京市政府的《关于朝阳区孙河乡农民安置房规

划方案的请示》【市规文（2010）1452 号】 

    5、《孙河家园四期委托代建协议》 

特此公告 

 

 

 

 

                                   万方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